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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645/2021_2022_2010_E5_B9_

B4_E5_8D_95_c32_645345.htm id="she" class="oiop"> 一、卖方

及时发出交货通知 《2000年通则》规定，卖方必须在货物交

给承运人或其他人接管后，向买方发出交货的详尽通知。在

实际业务中，此类通知亦称为“装运通知”（ShippingNotice

），其作用在使买方及时办理货物运输保险和办理进口手续

、报关和接货。交货通知的内容通常包括合同号或定单号、

信用证号、货物名称、数量、总值、运输标志、启运地、启

运日期、运输工具名称及预计到达目的地日期等。如果买方

需要卖方提供特殊信息，应在买卖合同中约定或在信用证中

作出规定。若卖方未按惯例规定发出或未及时发出交货通知

，使买方投保无依据或造成买方漏保，货物在运输过程中一

旦发生灭失或损坏，应由卖方承担赔偿责任。 二、卖方应买

方请求提供投保信息 该贸易术语规定由卖方根据买方的请求

，提供投保信息，这是卖方合同随义务中的通知义务。买方

在选择保险公司的地点和保险公司时完全是自由的，买方有

可能选择卖方所在国家的保险公司办理保险，所以要求卖方

将指定保险公司的保险条款等情况提供给买方。按惯例规定

，若买方提出请求卖方提供投保信息，卖方未能提供该信息

，致使买方来不及或无法为货物投保，一旦货物在运输途中

出现灭失或损坏的风险，卖方应承担过错损害赔偿责任。 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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